
 
請詳細閱讀實習工作時數紀錄表填寫規定 

※​每天實習工作時數最多以8小時計算，超過8小時以外之工作時數不得列入計算中。 
※​如有休息時間(例如中午休息1小時)，計算工作時數時必須扣除，不得列入實習時數計算中。 
※​每天工作完畢填寫完時數以及工作內容後，必須給主管簽名。如無簽名則不承認當天工作時數。 

 


